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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财政厅文件
湘财库〔2024〕1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编报 2023年度
全省财政总决算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局：

为做好2023年度全省财政总决算编报工作，按照《财政部

关于编报2023年度地方财政总决算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23〕44号）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编制2023年度省级和市县财

政决算（草案）的通知》（湘财库〔2023〕26号）有关要求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决算表样。2023年度地方财政总决算报表，包括一般

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补充资料四个

部分，共计27张表（报表见附件1，编制说明见附件2），数据金

额采用万元制。财政总决算报表格式通过预算执行信息系统（4.0



- 2 -

版）服务器布置下发，请及时登录下载。

（二）简表报送时间。2024年2月1日前，将《一般公共预算

收支决算总表》（决算01表）、《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总表》

（决算11表）、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总表》（决算19表）

线上决算数和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明细表》（决算04表）、《政

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明细表》（决算14表）、《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收支决算明细表》（决算20表）收入决算明细数报省财政厅。

（三）总表报送时间。2024年3月15日前，各市州财政局将

加盖本级人民政府公章的本地区全套2023年度财政总决算纸质

版报送省财政厅。

（四）结算调整事项。相关数据与结算数据不一致的市州，

应于省财政厅批复结算事项后2个月内，将加盖市（州）财政局

公章的调整后全套财政总决算报表报送省财政厅。

（五）电子数据。各市州财政部门在报送本地区全套财政总

决算时，应将包含本地区所属县区财政总决算数据的电子文件一

并报送。

（六）编报系统。本年财政总决算编报实行双轨制报送，以

预算执行信息系统为基础，并同步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

报，两者数据应保持一致。

（七）加强培训审核。市州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管理，

加大保障力度，做好业务和系统培训，夯实决算工作基础。强化

对所辖县市区审核力度，确保决算收支真实、数据准确、内容完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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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事项

（一）准确使用收支科目。各地务必准确核算本年度收支

情况，合规使用科目，禁止使用作废科目、中央科目及其他地

域性强且明显不属于我省的科目。

（二）准确填列债券信息。一是准确填列债务收入信息，

债券转贷收入的科目与金额必须与上级文件的一致（外贷以实

际转贷为准）。二是准确填列专项债支出信息，金额不超过本年

新增和上年结转，支出科目与收入科目相匹配。三是准确填列

还本付息信息，金额与还本付息文件一致，还本付息科目与应

还债券的科目相匹配（外贷以实际还本付息为准）。四是准确填

列债券余额、债券限额。

（三）准确填列基金收支。各地应及时与各方完成对账工

作，理清基金收支情况，确保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数及每一项基

金均不出现负结余。

（四）保持数据一致性。各地应做好简表和总表数据的衔

接。一是认真填制决算简表，提前谋划，保障各项数据的准确

合理。二是简表报送后，线上支出不得调整，总表支出数据必

须与简表一致。

（五）认真处理报错提示。各地要高度重视总决算报错提

示，要逐项进行调整或解释说明，各市州要全面调度县区报错

情况，对同一问题要统一解释说明口径，特殊事项应及时上报

我厅。

联系人： 国库处（支付中心） 李航 0731-851653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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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2023年度财政总决算报表

2. 2023年度财政总决算报表编制说明

湖南省财政厅

2024年 1月 2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1月 3日印发


